
入 國 證 明 書 申 請 表    

中文姓名  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 
照 片 黏 貼 處 

1.最近 6個月內拍攝之脫帽、

未戴有色眼鏡、五官清晰、

白色背景之 2吋正面半身彩

色照片，不得修改或使用合

成照片。 

2.如果配戴眼鏡，鏡框不得遮

蓋眼睛任ㄧ部分。 

3.背面請書寫姓名、出生日期。 

英文姓名 

(正楷填寫) 

 

 

性    別 □男 M    □女 F 護  照  號  碼 

出生日期 民國     年     月      日  

海外地址 
 

 

電

話 
 

在臺地址 
 

 

電

話 
 

外國護照 
□無□有(國名)                ，(證號)                    

外國護照之英文姓名: 

檢附資料 

1.□在臺設有戶籍之身分證明文件或其他足資證明具我國國籍之證明文件 

2.□相片(2 張) 

3.□護照遺失報案紀錄 

4.□駐外館處依申請事由認有必要查驗之之證明文件
 

申請事由： 
1.□依據護照條例第 23 至 25 條不予核發、依法扣留或註銷護照之已出境之國民。 

2.□不符就學規定之已出境役男。   

3.□遺失未逾效期護照，不及等候駐外館處補發。(駐外館處應另依遺失護照通報程序辦理)   

4.□護照逾期不及換發而急須返國。   

5.□有戶籍國人所持護照無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  

6.□隨漁船出國之船員，因改搭航空器或其他運輸工具返國且未領有我國護照。   

7.□護照仍有效，因特殊事故無法持憑該照返國                            (原因)。 

本人確因上述事由急須申辦「入國證明書」持憑返臺，若有虛假不實，

願負法律責任，特此聲明。 

申請人：                 (簽名)  申請日期：     年    月    日 

※提醒您:入國證明書係供搭乘直航班機返國，如需中途轉機或過境，

應先洽擬搭乘之航空公司確認是否同意登機，以免延誤行程。 

 

駐外館處：台北駐大阪經濟文化辦事處

 
承辦人：                  （簽章） 

 


